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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市仁和区

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

第一条 为加强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管理，合理配置行

政许可资源，规范烟草制品零售市场经营秩序，切实维护国

家利益、消费者利益，促进烟草市场健康发展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》《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

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及规章，结合攀枝花市仁和区实际，制

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攀枝花市仁和区行政区域内申请

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，从事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公民、法人

和其他组织。

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合理布局，是指根据攀枝花市仁和

区行政区域内的人口数量、交通状况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、

消费能力、地理条件等因素，对烟草制品零售点的间距、经

营场所条件等事项予以明确和规范。

第四条 本规定所称烟草制品零售点（以下简称零售点）

是指经申请人申请，依法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，从事烟

草制品零售业务的经营场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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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下列区域内设置零售点，按照下列布局标准执

行：

（一）城区街道的零售点间距不低于 100 米；

（二）乡镇街道的零售点间距不低于 80 米；

（三）行政村居住住户不足 300 户的，设置零售点 1 个，

且设置在集中居住住户在 50 户以上的区域；住户在 300 户

至 600 户之间的，设置零售点不超过 2 个，住户在 600 户以

上的，设置零售点不超过 3 个，且与最近零售点间距不低于

80 米；

（四）工业园区和大型厂矿厂区内设置零售点不超过 1

个，申请人申请的烟草制品经营场所需经相关管理方同意；

（五）大专院校内设置零售点不超过 1 个，申请人申请

的烟草制品经营场所需经相关管理方同意；

（六）城区商贸区、集贸市场、综合性市场内经营户不

足 200 户的，设置零售点不超过 1 个，经营户在 200 户至 500

户之间的，设置零售点不超过 2 个，经营户在 500 户以上的，

设置零售点不超过 3个，且与最近零售点间距不低于 100米；

乡镇集贸市场、综合性市场经营户在经营户不足 100 户的，

设置零售点不超过 1 个，经营户在 100 户以上的，设置零售

点不超过 3 个，且与最近零售户间距不低于 80 米；

（七）居民小区内，住户不足 600 户的，设置零售点 1

个，住户在 600 户至 1000 户之间的，设置零售点不超过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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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，住户在 1000 户以上的，设置零售点不超过 4 个，且与

最近零售点间距不低于 200 米；居民小区外的沿街商铺，按

照城区街道零售点间距设置零售点；

（八）机场、车站、码头、旅游景区，设置零售点不超

过 2 个，且与最近零售户间距不低于 100 米；

（九）高速公路服务区内设置零售点 1 个。

第六条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按照本辖区规定间距的

50%设置零售点：

（一）因中小学校、幼儿园新设、搬迁或通道进出口改

变，导致原有零售点与中小学校、幼儿园距离不符合相关规

定，在许可证有效期内持证人主动申请搬迁新办的；

（二）因道路规划、城市建设等客观原因，造成实际经

营地址改变，原持证人提出申请的；

（三）本辖区户籍三年内的自主就业退役军人，烈士遗

属、因公牺牲军人遗属、病故军人遗属提出申请的，须持有

相关部门出具的书面材料，同一人在本辖区范围只放宽一

次，在本市其他地区已享受放宽条件的不再享受放宽条件；

（四）较高级别的视力残疾（一级盲、二级盲）、听力

残疾（一级、二级、三级）、言语残疾（一级、二级、三级）

和肢体残疾（重度（一级）、中度（二级））不能从事一般

社会工作且家庭经济困难，由残疾人本人或直系亲属经营

的，申请人须持有合法有效的《残疾人证》，无固定职业及



- 4 -

稳定收入来源，不享受退休、退职、退养待遇无稳定生活保

障，家庭经济困难须相关部门出具书面材料，直系亲属包括

配偶、父母、子女或法定监护人，同一人在本辖区范围只放

宽一次，在本市其他地区已享受放宽条件的不再享受放宽条

件。

第七条 超市营业面积在 500 平方米以上，商场营业面

积在 2000 平方米以上；茶楼营业面积 600 平方米以上，KTV

营业面积 3000 平方米以上，酒店营业面积 5000平方米以上，

其他娱乐服务场所营业面积 4000 平方米以上，且服务时间

在 12 小时以上，设置零售点不受间距限制。

第八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发放烟草专卖零售

许可证：

（一）申请人为未成年人、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及不适宜

从事烟草制品经营业务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；

（二）外商投资的商业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；

（三）经营场所基于安全因素不适宜经营卷烟的（具备

安全措施保障的加油（气）站便利店除外）；

（四）被取消从事烟草专卖业务资格不满三年的；

（五）因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，烟草

专卖局作出不予受理或者不予发证决定后，申请人一年内再

次提出申请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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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因申请人以欺骗、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的烟草

专卖许可证被撤销后，申请人三年内再次提出申请的；

（七）未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专卖品业

务，并且一年内被执法机关处罚两次以上，在三年内申请领

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；

（八）无固定经营场所或经营场所与住所不相独立的；

（九）中小学校、幼儿园内部以及进出通道向外延伸 50

米的区域，中小学是指普通中小学、特殊教育学校、中等职

业学校、专门学校；

（十）利用自动售货机或者其他自动售货形式销售或变

相销售烟草制品；利用信息网络销售烟草专卖品的；

（十一）未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专卖品业

务被追究刑事责任，在 3 年内申请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

的；

（十二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相关规定不予设置零售点

的其他情形。

第九条 本规定所称“商贸区”是指具有一定规模的纯商

业独立的建筑体；“集贸市场”是指辖区内农贸市场、菜市场；

“综合性市场”是指某一区域内经营多种商品或同一商品的

市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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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本规定所称的“间距”，参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道路交通安全法》规定允许通行的最短人行距离进行测量，

测量基准点为目标大门的中间点作为测量基准点。

第十一条 本规定所称以上、以下、不低于、不少于、

不超过等均包含本数。

第十二条 本规定未尽事宜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的规定执行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有新规定

的从其规定。

第十三条 本规定由攀枝花市仁和区烟草专卖局负责解

释。

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 2022 年 11 月 1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

限为 5 年。原 2021 年 3 月 8 日实施的《攀枝花市仁和区烟

草专卖局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化布局的规定》同时废止。


